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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 日，农业高科技企业大北农集团董事长
邵根伙之妻莫云，因涉嫌盗种在美国被拘押。这是
继去年 12 月以来，大北农再度身陷涉嫌盗种的舆
论风波。

在国内专家眼中，大北农在国内种业公司中
可以算得上是育种的佼佼者。如今，这一事件为盗
种现象频繁的中国种业敲响了警钟，也折射出中国
种业发展面临的困境。

种子企业科研投入不多，引进人才力量不足，
科研机构条块分割，产学研结合道路不畅……诸多
问题错综复杂，终致中国种业良种匮乏，患上“品种
饥渴症”。

两次涉嫌盗种

7 月 7 日晚，大北农发布公告，证实董事长邵
根伙之妻莫云的确“于 2014 年 7 月 2 日在美国旅
行期间被拘押”。

不过，公告澄清，莫云“2008 年 10 月离职后，
未在本公司担任任何职务”，而且种子业务并非其
营业收入的重点，“公司 2013 年度共实现营业总收
入 166.61 亿元，其中饲料业务占比为 94.55%，种子
业务占比 2.63%”。

这是大北农在众多媒体报道的压力之下，首
次对涉嫌盗种一事作出回应。

据美联社等外媒报道，莫云因为涉嫌挖取孟
山都公司、杜邦公司旗下先锋种业等公司开发的自
交系玉米种子，窃取玉米穗，并将其运回北京的金
色农华公司，被爱荷华州首府得梅因联邦法院起
诉。被美国拘押并被提起诉讼外，除了莫云与其兄
莫海龙之外，还有大北农副董事长、金色农华负责
人李绍明，金色农华科研中心总经理林勇、金色农
华国际事务部经理叶剑。

实际上，此次事件并非大北农首次涉嫌盗种。
半年前，大北农旗下子公司金色农华就遭到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指控。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等媒体报道称，2011 年 5

月，杜邦公司爱奥华试验田的一位管理人员发现莫
海龙等人跪在地里挖东西，当这位经理质问他们
时，莫海龙和他的同伴说他们正要到附近参加会
议，然后趁机开车仓皇逃离。此后 FBI 对莫海龙等
人进行了长达 1 年的监视监听。

直到去年 12 月，FBI 指控称，大约从 2007 年
1 月到 2012 年 12 月期间，莫海龙和其他人员共 6
人，涉嫌从多家美国种子企业窃取种子方面的商业
机密，为金色农华谋取利益。

据金色农华官方网站显示，该企业全名为“北
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0 月，“主营玉米、水稻大田作物良种”。

在国家玉米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科
院作物所研究员张世煌看来，与去年 12 月发生的
事件不同，今年莫云等人再次涉嫌盗窃种子，不过
是“翻旧账”，却使舆论的矛头从金色农华分公司层
面转向了大北农总部，这就为上市公司应对后续事
态发展增加了难度。

然而，记者曾两次与大北农企业宣传人员取
得了联系，均未能得到回应。第一次该企业宣传人
员表示，集团正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不便接受采
访；第二次，该宣传人员告诉记者：“邵总（大北农董
事长邵根伙）再三斟酌后还是决定不接受任何主题
的媒体采访。”

都是为了省钱？

对于大北农半年内的两起涉嫌盗种事件，有

媒体揣测称：“大北农非法获取玉米种子的行为，预
计在研发支出上将可以节省 3000 万～4000 万美
元，对于大北农来说，这是一笔巨额资金。”

不过，对于这一说法，一些专家并不认同。
“3000 万～4000 万美元是对美国种子公司损

失的估计，而非对大北农能省下的科研投入的估
计。”在张世煌看来，大北农在生物技术上的投入不
算少，“他们的生物技术研发做得很出色，可以说是
国内生物技术做得最好的一家企业。”

大北农集团生物技术中心总经理吕玉平在接
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曾透露，2012 年至
2017 年，大北农将在生物育种研发上投资 18 亿
~21 亿元，其中 7 亿元用于建立覆盖世界玉米、水
稻主产区的种质资源评估与育种研发体系；6 亿元
用于创建世界先进水平的良种生产与加工体系；5
亿 ~8 亿元用于生物技术中心的建设。

不过，与美国孟山都等种子企业相比，我国种
子企业在新品种培育方面的科研投入并不算多。

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种集
团）副总经理田冰川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跨国种业巨头每年研发投入占销售收
入的 10%以上，目前中种集团的研发投入已经达
到这一比例，但总体上看，国内达到同一投入水
平的企业仍比较少。

记者了解到，孟山都公司 2013 财年销售额
148.61 亿美元，研发投入为 15.33 亿美元，研发占
销售额的比例超过 10%；大北农 2013 年研发投
入占公司营业收入总额的 2.96%；作为中国玉米
种子研发的主要公司之一，登海种业 2013 年研
发支出约为 3339.9 万元人民币，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为2.22%；另一家聚焦于杂交水稻和杂交玉米等
核心种子产业的隆平高科公司，2012 年的研发投
入达 8834 万元人民币，比例维持在净资产、营业收
入的 5.2%左右。

“种业企业在研发投入方面的困难是行业
的共性难题。一个农作物品种的选育周期大约
为 5～7 年，再加上 3 年的审定时间，共需 8～
10 年才能推向市场。这就意味着，企业建立经
营反哺研发的正向循环机制或将耗费十余年
的时间，这期间需要持续的科技投入，投资周
期长，当期收益小。种业科技创新需要种子企
业以较强的综合实力来支撑。”田冰川说。

在种业职业经理人刘石看来，企业研发投
入少，与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育种体系有关，
从国家整体层面来看，我国在育种研发方面的
投入并不少。

“受历史条件影响，国家过去的种质资源培育
都依赖于农科院、农业大学等系统，企业就是卖种
子的，研究实力很薄。育种投资的主体还是国家。”
刘石告诉记者。

“掏地沟”不少见

7 月 11 日，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
员佟屏亚在其博客中透露：“李绍明向我坦言，他坚
持依靠掏地沟（水稻丰两优、玉米 108）的赚钱模
式，这给我留下很不佳的印象。”

所谓的“掏地沟”原本是北方俗语，意思是“背
地里偷偷摸摸做事情，不让人知道”。如今，这已经
成为“盗种”的代名词。

据了解，在种子试验田和育种基地较为集中
的地区，经常有很多种子企业的人员通过雇用当地
农民，在试验田墙外挖一条地沟，把做实验用的种
子掏出来，拿回公司作进一步研究和配种。

张世煌表示，与国内其他种子企业相比，大北

农可以算作生物技术育种领域的“佼佼者”。
记者从大北农官方网站了解到，目前大北农

拥有“审定玉米、水稻新品种 40 项，其中玉米新品
种 24 项”。

如今，“佼佼者”身陷涉嫌盗种事件，令不少专
家感慨万千。

“暂且不说在国外的盗种，现在就是中国内部
自己偷来偷去的事情还少吗？”刘石反问。

国内种业人士对“掏地沟”早已司空见惯。“这
已经是中国整个产业界面临的严峻问题，大北农这
件事给中国种业敲响了警钟。”刘石说。

“科研人员盗种和企业人员盗种的情况都普
遍存在。”刘石告诉记者，即使是育种业的“主力”和
育种研发投入的“重镇”，科研机构内部的盗种情况
也不少见。

对此，张世煌持相同观点。“盗种现象在国内很
普遍。北方几个省就有这样一些‘风云人物’，研发
的事情什么都不会做，只会偷，偷了别人的产品去
繁殖，然后倒卖给别的公司。”张世煌说。

记者了解到，盗种问题已经让不少育种人士
叫苦不迭，因“盗种”而产生的“套牌种子”，已然成
了业界“公害”。

2011 年，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陈伟程等人育成
玉米新品种伟科 702，刚刚通过国家审定试验程序
的第二年就被盗窃。2012 年他们在海南发现有人
偷繁了父本 100 亩，只能花高价从农民手中买回
来，但很快在 2013 年，西北地区又发现了 35 个制
种单位侵权种植 2 万多亩。“这让我们束手无策。”
陈伟程曾如是向媒体“诉苦”。

国内互相偷并非个案。农业部联合公安部、国
家工商总局于去年 11 月启动了打击侵犯品种权和
制售假劣种子专项行动，5 个月内全国各级农业部
门累计查处种子案件 2700 多起，其中移送司法处
理 89 起，抓捕犯罪嫌疑人 26 人。

国内偷国外也不是个案。2010 年 12 月，内蒙
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柱绿色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柱公司）就曾因涉嫌侵犯美国先锋
国际种子公司玉米品种“先玉 335”品种权的种子
被农业部查处。

“谁创新谁死”

有投入，有研发，国内育种研发为何还会以
“盗”为生？

“除了研发投入，困扰我国种业企业科技创新
的难题还有育种资源流动和知识产权保护。”田冰
川说。

2000 年，《种子法》出台，我国种业逐渐走向市
场化。如今，中国种业的头上顶着三块乌云，一是品
种审定制度约束，二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三是局
部环节泡沫化和产品积压。

在这种环境中，“企业不敢创新，谁创新谁死。”
张世煌直言。

最近，一个名为“华美一号”的玉米品种引起
了种业人士对品种审定制度的再度批评。

这个被专业人士认为“对中国玉米产业产生
革命性影响”的新品种，由美国斯泰（Stine）公司为
甘肃恒基种业“私人订制”，具有矮秆、早熟、耐密
植、籽粒脱水快、宜机收的特点。然而，由于品种的
这些特点与审定制度中认可的高秆、大穗、晚熟等
特征相悖，于是，“华美一号”死在了起跑线上。

“这就像让迈克尔·乔丹与其他 NBA 球员
比身高、比体重、比跑步的步数，以此来决定他
在 NBA 的参赛资格，不能不说是中国种业的
悲哀。”刘石说。

我国《种子法》规定，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
经审定通过的，不得发布广告，不得经营、推广。报
审品种须经连续 2～3 年的区域试验和 1～2 年的
生产试验（两项试验可交叉进行）。报审外省已审定
的引进品种，应附外省有关审定资料，并进行不少
于两年的生产试验。

“现在国外品种更新换代的平均时间是 3 到 4
年，有的甚至 2 年就更新换代。我们光品种审定就
要 4 年。当下科研和经济发展都在不断加速，这样
的审定不是在拖后腿吗？”刘石感慨。

同样拖中国种业发展后腿的，还有知识产权
保护不力的问题。这已经成为创新型种子企业不能
承受之困。

“农民都去买那些没有研发成本的、‘套牌’的
便宜货，这样只会让那些流寇式的企业如鱼得水，
偷别人的种子拿去卖。如果不把‘流寇’打掉，中国
种业发展不了。”张世煌说。

他介绍，目前，国内育种界常说的“模仿育种”，
如果做过了头也是对知识产权的一种侵犯。“‘模仿
育种’的说法比较委婉，但实际上过度‘模仿’就是
抄袭剽窃。”张世煌说。

不仅如此，知识产权保护的缺失，还会带来种
业整体质量出现下滑。

“比方说你生产的是玉米 958 品种，我生产的
也是 958 品种，那么如果我生产的质量非常好，而
你生产的非常差，在市场上我就吃亏了，因为我的
成本要高，而且出了问题后，大家会说 958 品种出
了问题、产品质量不好，而不会说是谁的 958 种子
出了问题。如果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那么谁都不
会把产品的质量放在第一位，出现了质量事故，谁
也不会去负责。”刘石说。

2007 年，我国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
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
干规定》，其第二条规定，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为商
业目的生产或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为商
业目的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
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侵犯植
物新品种权。

“近年来，我国对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日益
加大，但不可否认，形式多样的假冒伪劣行为依旧
扰乱种业市场。”田冰川表示，假冒伪劣不仅给种植
者造成损失，也严重挫伤了高度重视研发的企业的
积极性。

“新品种是育种者智慧和心血的结晶，只有获
得合理回报，才能支撑后续研究和持续发展。我们
迫切希望国家加大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对假
冒伪劣行为的打击力度，给现代种业发展创造一片
净土。”田冰川说。

张世煌建议，对于知识产权方面的侵权行为
不能只做行政处罚，要入刑并按照市场原则进行经
济处罚，对被侵权的企业按照市场价值加倍赔偿。

黎明前的黑暗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 80%～90%种子企业没
有育种队伍。“品种饥渴症”或许也是滋生“盗种”的
原因之一。

“长期以来，我国大部分优势育种技术、人才和
种质资源掌握在科研单位手中，科研与市场脱节，
企业的育种研发能力较弱。”田冰川说。

在刘石看来，这一现象是计划经济体制遗
留下来的。“国家过去种质资源的培育都是通
过农科院、农业大学这样的系统，种子企业就
是生产种子和卖种子的，职责并不是搞科研，
国家会给他们分配种子，因此种子企业研究实

力本身就很薄弱。”刘石说。
2013 年 12 月 20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强调充
分发挥市场在种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
育种人才、技术、资源依法向企业流动，促进产学研
结合，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并明确了体制改革
的路线图与时间表。

“尽管国家已经明确了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的方向，但种业科研资源向企业流动的体制、
机制正在建设的过程中，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解
决。”田冰川说。

与此同时，大多数种子企业尚未认识到育种
研发的重要性，或者心有余而力不足。“企业在引进
育种人才方面投入不够，尤其缺乏高端人才。企业
育种研发每年需要 500 万～1000 万元投入，假如
某公司有 500 万元的科研投入，至少 100 万元就要
花在人才上，现在有的企业连 20 万元都不愿意
出。”张世煌说。

企业依赖国家，指望着购买科研机构培育
出的品种，但由于科研和种业两方面管理体制
的限制，科研机构的育种研发能力发挥不出
来。“从目前品种审定情况来看，科研机构和企
业培育出的产品 90%是废品，9%是次品，成品
率才 1%，还仅仅是合格而已，优秀产品要很多
年才偶然出一个。”张世煌直言。

不仅如此，育种科研单位“两个口袋装钱”的情
况也备受诟病。“国家育种科研经费大多投给了农
科院、农业大学等育种科研机构，但这些机构培育
出的品种自己也会拿去卖。这样一来就与企业形成
了非常不公平的竞争。”刘石说。

且不说企业与科研单位之间的问题，就科
研机构本身，条块分割式的内部竞争也削弱了
育种实力。

“农科院和农业大学之间形成了一些自私自
利的小团体，每个人搞一个摊子。搞传统育种研究
的人相互之间不交流，各自保密，搞生物技术和搞
传统育种的人之间也互不买账。这就违背了公共科
研的基本准则。”刘石说。

今年 3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改进加强中央
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实行科研
项目分类管理，要求基础前沿科研项目突出创新导
向，公益性科研项目聚焦重大需求、市场导向类项
目突出企业主体、重大项目突出国家目标导向；同
时，要恢复单位法人责任制和信用评级制度。

在张世煌看来，今后，公益性和市场导向性两
类科研项目必将紧密结合，分工合作，带动产业发
展，而这些新的管理方式为育种研发领域带来了福
音。“科研机构要考虑怎么把研究所的结构做好，做
基础研究的、知识积累的、服务的、创新的各环节之
间要分工明确，形成一条流水线和一盘棋式有效整
合的完整格局。”张世煌说。

其实，我国并非没有优秀的种业人才。“跨
国公司为我们培养了很多有用的人才，有育种
科技人员，也有生产和经营管理的高中低各层
次人才。不过，这些人才分散在全国各地，没有
集中起来。”张世煌说，这些优秀人才集中起
来，或许会为我国种业发展闯出一条路。资源
整合的必备条件是强大的资本与种业市场经
济的有效结合。现在这两者的结合还有障碍。

此外，张世煌认为，目前，传统种业不懂市场，
而懂市场的非农资本又不懂种业技术。未来，这两
股力量的结合，将为中国种业的发展带来曙光，“非
农资本的介入将彻底改造中国种业的面貌”。

“现在我们是处于黎明前的黑暗。”对于中国种
业的发展，张世煌依旧怀揣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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